曲靖市麒麟区人民法院刑事案件诉讼流程图


证据充分





公诉案件





刑事自诉





受理，立案。





案件移送刑事审判庭。





立案庭排定开庭时间，并发出


开庭传票（通知）





公诉人、被告人、被害人（附带民事诉讼原告）参加庭审。


自诉案件中的自诉人、被告人参加庭审。





由刑事审判庭移交


相关机关执行





休庭后，非当庭宣判案件等待宣判；当庭宣判案件闭庭后5日内发出判决书。





二审维持





刑事部分上诉或抗诉





上诉期内





不上诉并且不抗诉





附带民事部分上诉





判决生效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。





参照执行案件流程图





案件移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，二审审结后，案件再退回一审法院





附带民事部分





刑事部分





符合受理条件





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





或


改


判











案件发回重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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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移送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，二审审结后，案件再退回一审法院








或改判





二审维持





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按照法院规定时间进行庭前证据交换








